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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排放单位名称江西宇能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2年04月22日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02e）
2021年度

1064687.26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致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机构确认：

1、排污单位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排放单位2021年排放报告的核算方法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声明

。

年份 20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02e） 0

过程排放量（tC02e） 0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tCO2e） 1063230

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tCO2e） 1457.26

总排放量（tCO2e） 1064687.26

核查组组长：易微

核查组成员：杨文波、肖娴颖

批准人：肖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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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 述

1.1 核查目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63 号）、《关于落实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发改气候〔2015〕1024

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 号）等文件要求及江西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总体安排，第三方核查机构在江西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的指导下，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的具体目的包

含如下内容：

（1）为准确核算排放单位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更好地制定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计划、碳排放权交易策略提供支撑，并为全国碳交易制

度下的配额分配和企业履约提供支撑；

（2）督促排放单位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建立温室

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质量保证体系，挖掘碳减排潜力，促进企业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

（3）为主管部门准确掌握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制定相

关政策提供支撑；

（4）核查排放企业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件是

否完整可靠，并且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和《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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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排放单位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排

放单位涉及的核算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企

业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

公正地获取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

时，第三方核查机构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第三方核查机构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

中保持客观、独立。

2）公平公正

第三方核查机构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

中获得的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

道德，履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令第 17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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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 号）

-《关于落实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5〕1024 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

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模板》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根据审核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重点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营

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第三方核查机构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及

技术复核人。

核查组由 2名核查员组成，对于需要现场抽样的排放单位，每个

抽样现场由一名核查员进行现场核查。并指定一名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

复核人做质量复核。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

表 2-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

序 号 姓名 职务 在审核组中的作用

1 易微 核查组组长
主要负责项目分工、质量控制并参加现场访

问，撰写核查报告

2 杨文波 核查组成员
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

3 肖娴颖 核查组成员

4 肖满 技术复核 质量复核

2.1.2 核查时间安排

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22年 03月 8日 文件评审

2022年 03月 25日-03月 26日 现场核查

2022年 04月 22日 完成核查报告初稿

2022年 05月 13日 技术复核

2022年 05月 16日 核查报告签发



2.2 文件评审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对如下

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排放单位提交的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

2）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详见核查报告“参考文件"。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核查的重点为：现场查看

排放单位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现场查

阅排放单位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

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

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2 年 03月 25日〜03 月 26 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

核查。现场核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核查前未提

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进行

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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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2022 年 04 月 22 日收到排放单位江西宇能制药有限公司 2021 年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终版），核查组于 2022 年 05 月 16 日形成最终核查报告。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质量管理

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序，

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质量。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

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

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报告的质量；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核查工作整体

质量的把控，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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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发现

3.1 排放单位简介

3.1.1 排放单位简介

江西宇能制药有限公司（简称：宇能制药）是一家从事甾体激素类中间体和

手性氨基醇类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甾体激素类

中间体领域，公司产品线丰富，其中孕激素中间体乙基锂氨物和皮质类激素中间

体甲泼尼龙格氏物为主打产品，分别为左炔诺孕酮和甲基泼尼松龙的关键中间体。

3.1.2 能源统计

使用能源的品种：2021 年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的直接/间接排

放设施见表表 3-1。

表 3-1 使用的能源品种

序号 设备名称 能源品种

1 各生产线中反应釜的消耗 蒸汽

2 反应釜、空压机、水泵等生产设备 电力

年度能源统计报表：排放单位在 2021 年期间做过如：《工业企业能源购进、

消费及库存》相关的年度能源统计报表。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进行核查，确认以下与核算边界有关的

信息属实：

-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核算边界以独立法人为边界；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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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单位的生产系统、辅助系统和附属系统都已纳入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3-2。

表 3-2 排放单位碳排放源识别表

序号 排放源类型 主要排放设施
排放设施

位置

备注
（2021 年设施变化情况：
新投产、退出、替代）（2021
年设施变化情况：新投产、

退出、替代）

1
购入的电力产

生的排放

反应釜、空压机、水泵等生产

设备
厂区内 /

2
购入的热力产

生的排放
各生产线中反应釜的消耗 厂区内 /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排放设施，

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的要求，且排

放设施的名称、型号以及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 2021 年排放报告，确认排放单位的核算方法符合《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偏离《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情况。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机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

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

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及抽样验证，具体结果如下

3.4.1.1 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表 3-4 对净购入使用电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1 年 1830000

单位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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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

监测方法 电表/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月累计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天记录、每月及每年进行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校正一次

数据核对
将统计的《能源汇总表》与《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

电力消耗量数据进行核对，经核对电的消耗量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准，核查组确定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全厂净购入电力消

耗量数据自排放单位《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经核对数

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

3.4.1.2 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表 3-5 对净购入使用热力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1 年 5231

单位 t

数据来源 《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月累计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天记录、每月及每年进行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校正一次

数据核对

将《能源汇总表》与《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蒸汽

消耗量数据进行核对，经核对蒸汽的消耗量数据一致。经沟通确

认蒸汽压力 0.8Mpa、温度 180度，蒸汽焓值为 2791.42kj/kg，故

最终热力消耗数据为 5231t*2791.42kj/kg=1460.8GJ。

核查结论

经核准，核查组确定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全厂净购入热力消

耗量数据自排放单位《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经核对数

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 2021 年度排放报告及访谈排放单位确认，排放单位选取的

直接排放因子和间接排放因子均为缺省值。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

子的核算参数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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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告指南》的要求。

3.4.2.1 净购入使用电量排放因子

表 3-6 对净购入使用电量排放因子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1 年 0.5810

单位 tCO2 / MWh

数据来源 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经核准，核查组确定初始及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消耗排

放因子数据正确。

3.4.2.2 净购入使用热力排放因子
表 3-7 对净购入使用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1 年 0.11

单位 tCO2 /GJ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缺省值

核查结论
经核准，核查组确定初始及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热力消耗排

放因子数据正确。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所有排放因子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且符合《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

3.4.3 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核查组通过审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

对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 数据真实、可靠、正

确，计算方法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的要 求一致。在温室气体核算过程

中，企业实测数据按企业计量器具检测 精度收集数据，缺省数据按照标准要求

引用数据；所有核算数据保留 2位小数（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年度企业二氧化

碳总排放量单位为 tCO2。

表 3-8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 CO2排放

年份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MWh）

CO2排放因子

(tCO2/MWh)

碳排放量

（tCO2）

2021 1830000 0.5810 106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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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 CO2排放

年份
净购入热力消耗量

（GJ）

CO2排放因子

(tCO2/GJ)

碳排放量

（tCO2）

2021 1460 0.11 1457.26

表 3-10 排放单位 CO2排放总量

年份 2021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tCO2e） 1063230

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tCO2e） 1457.26

总排放量（tCO2e） 1064687.26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核查组确认：

-排放单位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排放单位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录与实际情况一致；

-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并遵照执行；

-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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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在所有不符合

项关闭之后，核查组对排放单位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形成如下核查结

论。

4.1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排放单位 2021 年排放报告和核算方法符合《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要求。

4.2 年度排放量及异常波动声明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

年份 2021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tCO2e） 1063230

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tCO2e） 1457.26

总排放量（tCO2e） 1064687.26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本次核

查过程中不存在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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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议

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 建议排放单位基于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温室气

体核算报告的质量管理体系；

2）作为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对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进行测

量和记录。建议排放单位尽量培养自行测量能力，如实有困难，可考虑委托有资

质的测量机构协助测量；

3）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保管和整理，加强分设施排放数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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